衡阳市公安局南岳分局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我厅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1、贯彻执行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参与起草有关地方性规章；部署、指导、监督、检查全区公安工作。

2、收集、掌握隐蔽斗争和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分析形势，研究公安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区委、区政府和市公安局提供信息、制定对策。

3、抓好全区公安法制建设，按管辖办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

4、组织全区公安侦查工作；协调处置重大案件、治安灾害事故、骚乱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组织实施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

5、组织全区公安机关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依法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枪支弹药、危险物品、特种行业等工作；依法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6、组织全区公安机关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交通秩序；组织协调处置重大交通事故；依法管理机动车辆（含农用运输车）和驾驶员的管理工作。

7、组织实施全区消防监督、火灾预防和扑救等工作。

8、做好全区公安警卫业务工作，组织实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外宾在管辖区域内的安全警卫工作。

9、依法管理国籍、出境入境和外国人在管辖区域内居留、旅行的有关工作。

10、组织全区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和监督工作；做好区看守所、治安拘留所等管理工作。

11、做好全区公安机关对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

12、组织全区公安机关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及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13、实施全区公安科学技术工作；组织全区公安信息技术、刑事技术、平安城市建设。

14、组织指挥武警中队执行公安任务。

15、分析全区公安队伍状况，研究、制定公安队伍建设、民警教育训练和公安宣传的规章制度，组织全区公安队伍建设、干警教育训练和公安宣传工作。

16、组织全区公安机关警务督察工作；对全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情况进行督察；查处或督办重大违纪案件。

17、承办全区公安装备、被装、经费等警务保障计划；管理分配全区公安装备、被装和经费。

18、管理全区林业公安机关的业务工作。

19、承办区政府禁毒委员会、打拐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20、承办区委、区政府和市公安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南岳区公安分局是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根据编办核定，我单位内设机构12个，指挥中心、政工室、国保大队、网安大队、人境大队、法制大队、治安大队、刑侦大队、经侦大队、禁毒大队，旅警大队，森林分局（2021年归建），派出机构3个，分别是大庙派出所、南岳派出所、半山亭派出所，拘押场所2个，分别是看守所、拘留所。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3年末，我单位核定编制人数127人，其中：行政编制127人，2021年末（不含森林分局）实际在岗在编人数118人，退休人员43人，临聘人员168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系保障我厅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3年基本支出4014万元。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258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64%；日常公用经费142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36%。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系我局为完成标准化建设、劳务采购、重点安保工作及临聘人员工资等发生的支出，包括行业务工作经费和运行维护经费。业务工作经费支出主要用于部门预决算编制、非税收入稽查、财政投资评审、政府采购……等全省财政系统信息网络建设和维护以及机关大院房屋设备维修维护等方面。2023年项目支出4239万元，比上年增加1501万元；运行维护经费支出502万元，比上年增加42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是极不平凡、极其不易的一年。全区财政收入大幅下滑，收支矛盾异常突出。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全年财政运转趋于紧平衡。我局全年预算较上年增幅明显，主要是省厅统一开展标准化建设投入、基层所队业务用房建设投入及雪亮工程建设投入增幅明显。

我局整体支出预算执行较高，除个别安保经费项目未及时结算外，我局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保障有力，较好地完成了区委区政府部署的全域旅游安保任务和大案要案的侦破工作，实现了全年整体目标。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前述对我厅整体支出情况的分析，反映出目前整体支出主要在预算执行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部分项目完成度有待提升。

根据过紧日子思想，主动压缩非重点、刚性支出的主观因素，导致部分预算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不理想我们将在下年加以重视，提前谋划，科学编制项目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确性。    
（二）部分项目实施与预算执行存在脱节。

受区域财政运行趋紧影响，部分项目启动较晚，实施周期拉长，导致项目验收晚，预算执行进度偏慢，相对比较集中。我们将在下年予以重视，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
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拟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强化预算管理，定期开展预算执行分析。通过定期对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及时掌握项目进度，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将预算资金管理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对未启动项目及时分析原因，根据资金使用情况调整下年预算安排。


